
肯德基再大，也不能放纵容忍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愈演愈烈的“速生鸡”问
题，让“洋快餐”肯德基正面
临一轮新的信任危机。面对
媒体的一再追问，肯德基的
态度始终暧昧不清。随着监
管部门尤其是媒体逐步地剥
茧抽丝，离真相正在越来越
近，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经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调查，2010年至2011

年，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集团

委托上海市食药检所检测的
样品中，便已经查出多批产品
抗生素残留不合格，且检测结
果均以检测报告形式报给百
胜集团。显而易见，肯德基隐
瞒了自身产品原料存在问题
的事实，他们对公众撒谎了。

一直以来，肯德基始终
以健康安全的形象自我标
榜，但在私下里却对自身存
在的问题讳莫如深。这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
题，更涉嫌违法。国家质检总
局颁布的《食品召回管理规
定》中明确规定，食品生产者
在确认食品属于应当召回的

不安全食品后，应当立即停
止生产和销售，通知消费者
停止消费，并主动实施召回，
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

实际上，肯德基系列食品
出现的问题，近年来屡见不
鲜，但真正被严厉追责的案例
却是少之又少。究竟是什么原
因，让肯德基这样的“洋快餐”
企业如此逍遥自在？有个例子
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今年8

月底，长沙市卫生局在抽检的
肯德基香辣鸡腿堡中，发现大
肠菌群含量超标的现象，远高
于国家规定的糕点类食品标
准。但肯德基方面坚持认为，

检测汉堡的标准不对，汉堡不
是面包，不能以面包糕点的标
准来衡量，要求卫生局重新考
量，长沙市卫生局不得不将其
临时撤出了不合格名单。

可以看出，监管部门在
面对“洋快餐”时往往表现得
瞻前顾后，正是这种监管上
的疲软，相当于给肯德基们
打上了一把遮风挡雨的“洋
伞”，让它们游弋于国家通行
的食品安全标准之外，能够
在经营中左右逢源。

如果我们继续对肯德基
这样的企业“另眼相看”，那
么相当于继续纵容他们违规

操作欺瞒公众。像上海市食
药检所这样的安全检测机
构，应当明确自己的义务和
社会责任，在发现违规情况
后，及时报告给相关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而不是与肯德
基联手保持缄默，任由谎言
长久弥漫。相关监管部门也
必须反思自己的失察责任，
不能总是等到媒体持续曝
光、公众高度关注之后，才有
所动作。尤其面对像肯德基
这样的知名企业，更不能因
为其身份特殊、品牌影响力
巨大就对其放纵容忍，而应
切实尽到自己的监管责任。

实际上，即便与全世界
认证最严格的食品监管机构
美国FDA相比，中国对食品
的检测流程也不能说不健
全，但在各个环节上，在一些
利益关系的纠葛之下，检测
在很多时候成了流于形式的
纸上文章。几年前，由三鹿奶
粉引发的中国乳制品行业震
荡犹在眼前，如果我们不能
真正地把相关规定执行到位
落到实处，那么最终受到重
创的，除了消费者，还有行业
本身。正如“速生鸡”的命运
一样，看似一直在蓬勃生长，
实际上却是弱不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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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监管部门必须反思自己的失察责任，不能总是等到媒体持续曝光、公众高度关注之后，才有所动作。尤其面对像肯德基基这样
的知名企业，更不能因为其身份特殊、品牌影响力巨大就对其放纵容忍，而应切实尽到自己的监管责任。

封二

网络需要依法运行

网络热点，每天层出不
穷。有感人的正能量：环卫工
人扫雪后为老伴暖手；也有
扰人的负效应：“末日谣言”
持续传播，造成不小恐慌。

这就是互联网的常态。
在正面、积极、健康的信息洪
流中，也有谣言、欺诈、诽谤
等等混杂其间，对其听之任
之，势必威胁公众安全，损害
老百姓利益，带来严重的社
会危害。

网络是公共空间，养成
公序良俗，需要网民共同努
力。然而在5 . 38亿网民、10亿
多手机用户组成的巨大网络
平台上，仅靠自律显然很难
做到规范有序。网络不仅需

要“自我净化”，也需要他律
机制，厘定行为边界，依法加
以监管。管住不负责任的谣
言，管住个人信息的泄露，防
止和打击从色情到诈骗的数
字化犯罪，是很有必要的。

互联网要向前发展，法
律必须如影随形地跟进。多
一些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少
一点冲动偏激、轻信盲从，是
网民的责任；在提供良好服
务中依法监管，则是政府的
责任。（据《人民日报》）

公众网络权益

亟须法律保护

互联网便利了人们的沟
通，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
活方式，但由于法律和监管
的缺失，网络也给人们带来

尴尬，甚至造成伤害。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网

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得不到
保障。从媒体披露的一些典
型案例看，批量买卖和泄露
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电信
诈骗、网络诈骗以及滋扰型

“软暴力”等新型犯罪的根
源，由于信息泄露还造成一
些团伙与绑架、敲诈勒索、暴
力追债等黑恶犯罪合流，严
重威胁到社会稳定。

在信息时代，网络信息
安全与否，不仅涉及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更是事关法律
尊严、社会稳定的大事。依法
保障公众网络权益，打击网
络违法犯罪行为，营造健康
的网络环境，需要立法、执
法、监管等各个环节形成合
力。既需要有完备的相关法

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也需
要执法部门做到执法必严，
还需要所有与互联网相关行
业的自律。同时，要在全社会
普及个人信息安全的观念，
切实提高全民的信息安全意
识。（据《经济日报》）

互联网管理

亟须高等级立法

无意中打开一个网页，
竟然被引向色情网站；电脑
受到黑客攻击，个人照片被
随意曝光；莫名遭到网友的

“人肉”搜索，生活受到严重
干扰……这样的事情几乎每
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目前，我国互联网发展
正 面 临 严 峻 的 形 势 。一 方
面，虽然涉及互联网信息安

全 的 法 律 法 规 很 多 ，在 金
融、医疗等重要行业也有部
分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
律 法 规 ，但 立 法 等 级 都 不
高，相关规定的条款过于分
散交叉，针对性和操作性不
强，网络违法犯罪分子轻易
地逍遥法外。另一方面，越
来越多的违法犯罪分子盯
上了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
早已不是虚拟空间，它与现
实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经济
社会对互联网的依赖度也
不断提高，包括电信网、金
融网、电子商务网、卫生网
等在内的网络已经成为国
家关键基础设施，其全局性
和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相
对于传统安全问题，互联网
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

安全问题隐蔽性更强、已有
的法律法规更容易“过时”。
法制建设滞后与互联网高
速发展已成为一对突出矛
盾。在此背景下，围绕维护
网络安全、防治网络犯罪、
规范网络秩序等方面的高
等级立法工作亟待加速推
进。

我们在提倡网络道德的
同时，必须尽快补上法制建
设这一课，有针对性地制定
法律法规，可以为互联网的
依 法 管 理 提 供 有 力 的“ 武
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
动，从而最大程度地消除网
络的负面影响。(据《光明日
报》)

>>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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